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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計畫實施說明 

一、目的 

本校推動「教師社群」多年，教師們同聚共學、交流與成長，已展現豐碩成果， 

配合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及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以培育未來關鍵人才為依歸，故

自 110學年度起，社群計畫將聚焦於課程改革及教學創新，鼓勵教師針對課程

面及教學面共同研討，以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二、社群屬性 

(一)課程改革：研討包含各類課程(如專業課程、跨領域課程、全英語課程、實

習課、頂石課程、專業知能服務…等)；議題融入課程(如大學社會責任、

永續發展目標(SDGs) …等)，以及培育核心能力與基本素養之相關規劃。 

(二)教學創新：研討包含翻轉教學、PBL教學、AI、數位教學、設計思考、未

來思考…等創新或其他有助於學生學習教學法的設計與應用。 

三、實施方式 

(一)組成人數：每個社群由 5位以上教師組成，半數以上成員為須為本校專任

教師，推舉 1位主領教師(須為本校專任教師)擔任主持。 

(二)活動執行：上學期：補助名單公告日起至 11月 30日；下學期 2月 1日至

5月 31日，每學期至少辦理 2次活動，每次活動至少 1小時。 

(三)活動方式：可採專題講座、主題探討與經驗對談、教學觀摩、學術成果分

享、工作坊、案例分析討論…等。 

四、申請方式 

(一)由主領教師填具申請表，於公告申請期限前送教師教學發展中心辦理。 

(二)同一申請案若已獲得其他單位或機構補助者請勿重覆提出。 

五、核定公告：9 月第一週公告補助名單。 

六、結案繳交資料 

(一)活動紀錄表及簽到單正本：每次活動結束 1週內繳交(含活動照片)。 

(二)回饋表：全學年最後 1次活動結束 2週內繳交，最遲於 6月 20日前繳交。 

(三)具體成果：新教案教材、新開課程、教學評量、教學手冊、教學影片或線

上教學資源、申請教學或課程類相關研究計畫…等。 

(四)成果海報：成果海報繳交時間另行通知。 

七、獲補助社群注意事項： 

(一)每次活動出席成員需達半數以上。 

(二)須提出課程面或教學面之具體成果。 

(三)社群成員有出席教務處規劃之成果觀摩或發表會等活動之義務，以增進教

師同儕互動與交流，營造共好互惠校園氛圍。 

(四)社群之成果海報本中心得上傳網站，進行教學專業發展之推廣。 

八、經費與核銷 

(一)經費補助 

１、每學期補助上限新台幣 8,000元。補助項目如下： 

(１)講座鐘點費：校內專兼任教師，每小時上限 1000元；校外學者專家，

每小時上限 2,000元。 

(２)膳費：需跨用餐時段且活動滿 1小時始得核支，每人以 80元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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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印刷費：核實報銷，檢附樣張。 

(４)國內旅費：外聘學者至校擔任講者，得依本校標準支付國內旅費。 

(５)工讀費：須具本校學生身分，160元/時。請簽訂勞動契約書一式兩

份，並於工讀開始前 5日至「兼職人員勞健保作業系統」完成投保作

業，始可補助，每學期補助至多 10小時。 

２、額外補助項目 

(１) 社群成果如產出教學手冊或教學影片等，可另申請經費補助，將視經

費使用情形酌予補助。 

(二)經費核銷 

１、一般經費：每次活動結束後 1 週內核銷，請提供活動紀錄表、簽到單、

相關文件(領據、印刷樣張等)及核銷單據。 

２、工讀費：每月月初核銷，請提供勞動契約書影本、工讀費申報單、保費

清冊等資料。 

３、教學手冊或教學影片經費：111年 6月 20日前核銷，請提供該成果及核

銷單據。 

４、上學期核銷期限 110年 12月 10日；下學期核銷期限 111年 6月 20日。 

５、如有不符核銷規定之情形，將退回補充說明或進行修正。 

６、上學期未支用之經費不保留至下學期。 

十、社群活動可採計為教學研習時數，採計方式如下： 

(一)請於本校活動報名系統進行報名與簽到，再將教師參與之時數匯入教師歷

程系統。 

(二)請主領教師及社群成員將活動簽到單影本留存，以利教師於評鑑週期時，

自行舉證使用。 

十一、補助社群組數依當學年度預算多寡決定之。 


